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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文譯本）

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  
行政會議午餐會  

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的致辭全文

行政長官、各位嘉賓︰

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六日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
會 (下稱 “人大常委 ”)召開委員長會議，決定把《香港特別行
政區基本法》附件一第七條及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案納入
人大常委常規會議的議程內，以供審議。其後兩天，基本法
委員會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四款召開會議，香
港及內地分別有六名委員參加。會後，委員會把一份報告提
交人大常委審議。根據有關規則，召開會議前須給予七天通
知。三月三十日，人大常委派代表前往深圳，與由政務司司
長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、香港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常務
委員會委員進行商討。  

專責小組在會議上，向人大常委代表提交了有關五項法
律程序問題的《第一號報告書》和在兩個半月諮詢期內收集
到的所有書面意見副本。專責小組和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向人
大常委反映了香港巿民的意見。  

人大常委在四月二日至六日期間召開會議，並就《基本
法》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作出決定，內容要
點如下－  

(1) 上 述條 文 訂 明 “二零零七年以後 ”行 政 長 官和 立法
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所應遵照的規定。這次釋法
釐清了 “二零零七年以後 ”是包含二零零七年的，因
為根據內地法律的有關規則，在法律用語中表示具
體數字或年份時的 “以前 ”、 “以後 ”均包括本數字或
本年。

(2) 上述兩附件所載述的產生辦法 “如需 ”修改，是指可
以進行修改，也可以不進行修改。我們必須考慮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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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制發展必須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、循序漸進和均
衡參與的原則進行。  

(3) 釋法也處理了由誰決定 “如需 (修改 )”及由誰提出修
正案的問題。我們考慮到行政長官就中央人民政府
對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任何改動的權責的講話，並考
慮到香港的政制發展並非香港本身可以處理的事
情  －  須經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、行政長官及中
央人民政府就進行的修改達成共識；釋法規定的程
序是，行政長官必須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，由
中 央 決 定 根 據 特 區 的 實 際 情 況 和 循 序 漸 進 的 原
則，應否進行修改。我明白有部分人士對這項規定
反應強烈。然而，實際上若附件一第七條及附件二
第三條所提及的三方中有任何一方不同意，便無法
進行修改。如我們不遵循上述條文所列的一切步驟
行事，修改也不能生效。行政長官在提交報告時，
必須就香港的實際情況，包括市民的願望，向中央
人民政府提供充分資料，以便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決
定。我要強調在目前階段，行政長官不會提交任何
修改方案，原因是中央人民政府只會處理是否有需
要進行修改的議題。  

凡涉及政治體制，包括修改選舉辦法的法案，必須
由香港特區政府提出。  

(4) 最 後， 除有關首任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明確條文
外，附件一所載的其他條文並不規限於任何一任行
政長官。因此，如不進行修改，同一條文可適用於
二零零七年後的安排。就附件二而言，釋法聲明如
不進行修改，則附件二中有關第三屆立法會的產生
辦法及立法會法案和議案表決程序的條文，將繼續
適用，以確保即使沒有變動，也不會出現真空。  

 謝謝各位。  

 

 


